
 
 
 
 
 

中國專利局通過了對專利審查指南的修改 

  

中國的專利局——國家知識產權局（以下簡稱「 SIPO 」）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正式

通過了對專利審查指南（以下簡稱「審查指南」）的修改。本次修改涉及商業方法和電腦

程式的保護、補充的實驗資料、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的修改、專利審查資訊的公開以及中

止程序，這一系列修改將會在許多方面對專利權人和專利執業者帶來影響。總體而論，這

些修改顯示了 SIPO 的開放態度，願意調整中國的專利審查實踐以更大程度上與國際準則

相一致，並且使審查過程更加透明和清楚。此次修改將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在此，我們討論其中一些重要的修改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 

涉及電腦程式的發明的可專利性 

在對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 9 章第 2 節的修改中，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在「電腦程式」

後插入「本身」一詞。這一修改明確了電腦程式本身與涉及電腦程式的發明之間的區別。

電腦程式本身（即特定編碼的序列）是不能被專利保護的。但是，以電腦可讀介質加上電

腦程式流程的形式撰寫的權利要求是被允許的，也應當被認為是可被專利保護的主題。 

此外，在對第二部分第 9 章第 5.2 節的修改中，明確了涉及電腦程式發明的設備權

利要求中的組成部分不僅可以包括硬體，還可以包括軟體。 

涉及電腦程式的發明中設備權利要求的撰寫 

在對第二部分第 9 章第 5.2 節的修改中，對於以電腦程式流程為基礎、使每個組成

部分對應于該流程各步驟的方式來撰寫的設備權利要求，將「功能模組」改為了「程式模

組」。這一修改明確了這類權利要求中的所述模組應當被理解為程式模組而不是功能模組。

這避免了將這些技術特徵理解為功能性限定，而這樣的錯誤理解會導致在專利訴訟過程中

對權利要求進行解釋時錯誤採取較狹窄的解釋。 

涉及商業方法的發明的可專利性 

在第一部分第 1 章第 4.2 節新加入的例子明確了，對於包括智力活動或規則的權利

要求，一個涉及商業方法或規則的權利要求如果包含技術特徵從而使其整體來看不僅僅只

是一個商業方法或規則的權利要求，則其應當是具有可專利性的。這一修改可能顯示了

SIPO 對於涉及商業方法或規則的發明持積極和鼓勵的態度。 

化學類發明的補充實驗資料 

修改前的審查指南排除了審查員在確定一項化學發明是否充分公開時對於申請日後

提交的實施方式或實驗資料。在對第二部分第 10 章第 3.4 節進行修改後，審查員應當考

慮並對審查期間提交的補充實驗資料進行審查，而該資料所證明的技術效果應當是所屬領

域技術人員能夠從專利申請公開的內容中得到的。 

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的修改 



 
 
 
 
 

目前，在無效程序中，專利權人只能通過以下方式修改權利要求：將兩項或更多權

利要求整體合併、刪除技術方案、刪除權利要求。對第四部分第 3 章第 4.6.2 節的修改將

給予專利權人更大的空間來修改權利要求，使專利權人可以將其他權利要求中一個或多個

技術特徵補入該權利要求以縮小保護範圍。同時，也允許對明顯錯誤進行修正。儘管如此，

不像美國的情形，專利權人仍然不被允許通過將記載在說明書中的技術特徵補入到權利要

求來進行修改。 

歐夏梁律師事務所將持續地關注中國在專利實踐方面的發展趨勢，並向我們的讀者

提供及時的報導和評論。 

 


